






 

附件 1

高等学校 —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基本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应根据各自地域、不同类型

学校的办学特点，在充分分析和认真总结提炼的基础上，紧

扣本科教学工作，分析教学基本状态，突出教学改革亮点、

成就和经验，准确把握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撰写本科教学

质量年度报告，全面展示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状况。

一、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内容要求

（一）本科教育基本情况。包括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及服

务面向、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各类全日制在校学生情况及本

科生所占比例，本科生源质量情况等。

（二）师资与教学条件。描述学校生师比，师资队伍数

量及结构情况，本科生主讲教师情况，教授承担本科课程情

况，教学经费投入情况，教学用房、图书、设备、信息资源

及其应用情况等。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揭示教学过程各主要方面和关

键环节，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改革等。

特别是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的课

程情况，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全校开设课程

门数及选修课程开设情况，课堂教学规模、实践教学、毕业

论文（设计）以及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等情况。

（四）专业培养能力。展示本科专业培养能力和发展水

平，主要描述专业概况，突出特色、优势、问题及困难等。



 

包括主要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条件、人才培养等情况，特

别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人才需求适应性、培养方案特

点、专任教师数量和结构、生师比、教学经费投入、教学资

源、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专业课

程体系建设、教授授课、实践教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风管

理等概况。

（五）质量保障体系。阐述学校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

情况、校领导班子研究本科教学工作情况，出台的相关政策

措施、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日常监控及运行、规范教学

行为情况，本科教学基本状态分析，开展专业评估、专业认

证、国际评估情况等。

（六）学生学习效果。呈现学生学习满意度、应届本科

生毕业情况、学位授予情况、攻读研究生情况、就业情况、

社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毕业生成就等。

（七）特色发展。总结学校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特

色和经验。

（八）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影响教学质量的突出问题，

分析主要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及建议。

（九）报告标题形式。报告标题统一为：学校+“2021—

2022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格式要求

（一）标题：黑体小二加粗居中，单倍行距。

（二）一级标题：黑体小三顶左，单倍行距。

（三）二级标题：黑体四号顶左，单倍行距。



 

（四）三级标题：黑体小四顶左，单倍行距。

（五）段落文字：宋体小四，两端对齐书写，段落首行

左缩进 2 个汉字符。行距 20 磅。

（六）表格：表名置于表的上方，宋体五号居中，表格

内文字为宋体，大小根据表的内容自行调整。

（七）图：图名置于图的下方，宋体五号居中，单倍行

距。



 

附件 2

高等学校 —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支撑数据目录

1. 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2. 教师数量及结构（全校及分专业）

3. 专业设置情况（全校本科专业总数、当年本科招生专

业总数以及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4. 生师比（全校及分专业）

5.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6. 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7. 生均图书

8.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种数

9.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其中生均实验室面积）

10. 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

11. 本科专项教学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立项用于本科教

学改革和建设的专项经费总额）

12. 生均本科实验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实验教学运

行、维护经费生均值）

13. 生均本科实习经费（自然年内学校用于本科培养方

案内的实习环节支出经费生均值）

14. 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学年内实际开设的本科培养

计划内课程总数，跨学期讲授的同一门课程计 1 门）

15.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

16.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按学科门类、专业）



 

17. 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含讲座，

全校及分专业）

18. 教授讲授本科课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一门课

程的全部课时均由教授授课，计为 1；由多名教师共同承担

的，按教授实际承担学时比例计算，全校及分专业）

19. 实践教学及实习实训基地（分专业）

20. 应届本科生毕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21. 应届本科生学位授予率（全校及分专业）

22. 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全校及分专业）

23. 体质测试达标率（全校及分专业）

24. 学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5.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方法与结果）

26. 其它与本科教学质量相关数据

说明：

1. 数据的计算方法参照《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通知》（教发〔2004〕2 号）

及《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 年版）》（教发

〔2020〕6 号）文件。

2. 财务数据（如经费、工资等）按照自然年计算，截止

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教学数据（学生、教师、专业、课程

等）按照学年计算，为 2021—2022 学年。

3. 第 4 项数据，分专业生师比=分专业在校本科生数/分

专业教师总数。分专业教师总数=分专业专任教师数+聘请校

外教师数×0.5。分专业专任教师指具有教师资格、主要从事



 

本专业教学工作的人员。单名教师最多归属一个专业，参与

多专业教学的教师不得在多专业中重复计算。对于按专业类

招生或未将教师分到专业的学校专业，分专业生师比暂时按

照所在专业类生师比计。专业类生师比=专业类内所有专业

在校本科生数/专业类教师总数。

4. 第 10 项数据参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11〕2 号）

文件，是指学校开展本科教学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支出，

仅指教学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302 类）（不含教学

专项拨款支出），具体包括：教学教辅部门发生的办公费（含

考试考务费、手续费等）、印刷费、咨询费、邮电费、交通费、

差旅费、出国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

专用材料费（含体育维持费等）、劳务费、其他教学商品和服

务支出（含学生活动费、教学咨询研究机构会员费、教学改

革科研业务费、委托业务费等）。取会计决算数。

5. 分专业名称为教育部正式备案或审批的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名称。

6. 第 24、25 两项数据可视本校此项工作基础酌情公布。

7. 质量报告中的各项数据均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附件

高等学校 —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发布情况汇总表

序号 高校名称 发布时间 网站名称 发布网址 备注

 


